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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政府指令
	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县政府及所属机关普通委任职人员任用资格变通办法案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铨叙部经县长任用或检定合格人员于拟任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县府及所属机关普通委任职务时其未具有应适用之任用法规所规定资格者拟请酌予变通办理请核示）
	国民政府指令
	县教育局长及主管教育之科长任用资格变通办法案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铨叙部呈准教育部咨请对于教育局长及主管教育之科长任用资格酌予变通转呈鉴核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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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铨叙部呈请将边远省份公务员任用资格暂行条例施行期间展期三年转请鉴核令遵）
	国民政府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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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各机关业经疏散人员已审查合格或应准任用者无庸给委或任命应将审查结果通知原拟任人员并拟送通知书格式转请鉴核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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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内说明文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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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政府指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铨叙部呈请将二十五年临时高考财务行政人员考试及格人员陈永棻改分交通部任用转呈鉴核施行）
	国民政府指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铨叙部呈拟将高考及格人员吴君实等五员改分交通部任用转请鉴核施行）
	国民政府指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铨叙部呈拟将高考及格人员范寿臧等十一员改分经济部任用转请鉴核施行）
	国民政府指令
	二十六年公务员考绩暂停举办案 接二十六年第七至第十二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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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核公务员勋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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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政府文官处致本院函（奉令颁给朱家骅二等采玉勋章函达查照转行铨叙部填给授勋证书）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为颁给院长行辕总参赞向傅义三等采玉勋章仰查照办理）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奉令陈介晋给二等采玉勋章转行查照办理）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奉令胡适杨杰各给予二等采玉勋章转行查照办理）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奉令谢维麟给予三等采玉勋章转行查照办理）
	审核公务员恤金案
	国民政府指令（退职警长方桂荣等十六员名准如所拟分别给恤）
	国民政府指令（退职课员陆端等十五员名准如所拟分别给恤）
	国民政府指令（退职警士蒋国瑞等八员名准如所拟分别给恤）
	国民政府指令（退职警士田裕光等十七员名准如所拟分别给恤）
	国民政府指令（退职警士王胜贵等十二员名准如所拟分别给恤）
	国民政府指令（退职科员刘培基等十九员名准如所拟分别给恤）
	国民政府指令（退职警长钟科等十员名准如所拟分别给恤）
	国民政府指令（退职科长张唫笙等十三员名准如所拟分别给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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